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8·31”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31日14时许，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发生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55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有关规定，2025年8月31日，贵南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由县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公安局、综合执法局、总工会组成的贵南县“8·31”人员伤亡事件调查组（以下简称“事件调查组”），并邀请检察院派员全程参与。同时，聘请专家参与了事件调查工作。

事件调查组严格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有关资料、询问相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贵南县“8·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事故当事人白某某（死者）违章操作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单位

事故单位：贵南县尕白修理厂
二、事故名称

贵南县尕白修理厂“8·31”生产安全事故

三、事故时间

2025年8月31日14时00分

四、事故地点

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厂区
五、伤亡情况

死亡1人
六、事故类别

车辆伤害

七、事故等级

根据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确定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八、迟报事实认定

1.法定报告时限。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相关规定（一般事故1小时内上报）。

2.实际报告时间。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于2025年8月31日14时40分许向贵南县公安局电话报告事故信息，贵南县公安局索某某于2025年8月31日15时38分向贵南县应急管理局旦某某通报此次事件，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8月31日21时17分将事故情况通过电话上报至海南州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8月31日21时39分通过国家应急综合业务系统上报至海南州应急管理局。
3.迟报情况说明。事故发生时间为2025年8月31日14时许，因尕白修理厂法人为事故当事人白某某，根据调查，尕白修理厂事发现场人员仅有白某某一人。因事故发生在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公司厂区内，该企业于2025年8月31日14时50分向贵南县公安局进行了报告，贵南县公安局于2025年8月31日15时38分将事故情况通报给贵南县应急管理局值班领导旦某某，称：“贵南县塔秀乡东贡卡附近发生一起车辆挤压致人伤亡情况”。县应急管理局当日值班领导误认为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故未及时上报至州级主管部门。后在当日18时经过贵南县应急管理局当日值班领导现场核查发现，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公司厂区内，事故为生产安全事故。之后，贵南县应急管理局值班人员于2025年8月31日21时08分将事故情况以电话形式上报至海南州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并于2025年8月31日21时39分通过国家应急综合业务系统进行上报。
九、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1.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成立于2020年4月8日，经营范围包括润滑油、汽车维修及配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属个体户。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日常的维修地点在贵南县茫曲镇加土乎村三社095号，由于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故障车辆无法正常行驶，故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法定代表人白某某上门提供故障车辆维修服务。事故当事人（死者）未接受过安全教育培训、未组织和参加过应急演练、作业过程中未进行风险辨识，未提供外出作业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2.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城市建筑垃圾处置、道路货物运输、机械设备租赁等业务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17日。
（二）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与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关系情况。

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经营者是白某某，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车辆发生故障时，均由故障车辆司机通过微信自行联系白某某对故障车辆进行维修。维修结束后，白某某将车辆维修费用清单发给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当*，当根据经济情况，将白某某维修费用现结或记账后统一结算。通过该种方式双方已合作多年。
（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东贡卡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公司厂区内。根据现场勘查，该处地南北方向（南高北低）带有轻微坡度，路面坡度比约5°，车辆停放（车头朝北）时若不采取制动措施，可能存在溜车情况。

（四）事发车辆情况

事发车辆为一辆豪沃牌重型自卸货车，车身尺寸为9910×2550×3490mm，整备质量为15500kg。事发前故障车辆左前方约7m位置处停放一辆白色江淮牌货车，车身尺寸为5995×2400×2420mm，整备质量3210kg。事发车辆在无制动系统且在前后轮均未放置轮胎止滑器（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给白某某提供有止滑器，未使用）的情况下将左后轮拆卸维修，导致车辆发生溜车现象。

（五）事故伤亡人员具体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工种2
	伤亡情况
	伤害程度
	伤残等级
	附注

	1
	白某某
	男
	30
	6229*******2559
	技工
	死亡
	
	
	


十、事故发生经过

事发前，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司机拉某某所驾驶的渣土车发生故障，拉某某便通过微信联系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白某某前去维修，其间白某某一直未到场。直至2025年8月31日，拉某某再次联系白某某时，得知其已到达故障车辆现场。根据现场目击者扎某某叙述，事发时他正在离事发地点10m左右的地方安装装载机轮胎。14时左右，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喊叫，回头发现白某某所修理的故障车辆向前慢慢滑行。此时白某某追赶车辆试图从驾驶室一侧进入驾驶室内对车辆进行控制，但车辆由于惯性继续滑行，白某某未能进入驾驶室，在故障车辆滑行过程中与事故现场左前方停放的一辆白色货车发生挤压，导致白某某被夹在事故车辆左侧中部偏前与白色货车右后轮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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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发地点图
十一、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5万元。
十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接报及响应情况

8月31日14时左右，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尕某某通过电话向公司法人拉某某汇报事故情况。拉某某当时在西宁办事，电话中要求尕某某将当事人白某某紧急送往医院救治，14点30分，当事人白某某经贵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当某某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家属告知事故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扎某某紧急叫来挖掘机司机南卡多某某将挖掘机开到现场，扎某某和现场救援人员果某某将钢丝绳挂在白色货车车厢右侧尾部，用挖掘机将白色货车与故障车辆拉开一定间距，将当事人白某某救出后平放在皮卡车后座上，紧急送往贵南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14时30分，当事人白某某经贵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立即组织开展救治，将白某某送至贵南县人民医院抢救，14时30分，经贵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拉某某第一时间联系死者家属，家属一行4人于8月31日22时许赶到贵南县；9月5日，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谅解协议书》。根据《谅解协议书》约定，死者家属承认事故责任为死者操作不当所致，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拉某某基于与死者为多年好友及人道主义考虑，自愿向死者家属提供经济帮扶。自愿支付赔偿与帮扶款总额为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550000.00），该款项为一次性总付金额，包括赔偿、丧葬、精神损害抚慰金、帮扶金，以及其他一切与本次事故相关的费用，双方配合办理死者丧葬等后续工作，9月6日，死者遗体在贵德县殡仪馆进行了火化，善后处置工作终结。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时间为2025年8月31日14时许，因尕白修理厂法人为事故当事人白某某，根据调查，尕白修理厂事发现场人员仅有白某某一人。因事故发生在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公司厂区内，该企业于2025年8月31日14时40分向贵南县公安局进行了报告，并第一时间救援伤者，并将伤者送往医院。经评估，本次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在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未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公司事故信息报送时限符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十三、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分析

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经营者白某某在对车辆拆卸轮胎且无制动系统的情况下维修时，未在车辆前后轮处放置轮胎止滑器；车辆滑行过程中处置措施不当，冒险进入驾驶室控制车辆未遂，导致被挤压死亡，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分析

1.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一是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未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要求，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要求现场作业人员对作业区域开展风险辨识。二是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对外出工作人员的监督存在盲区，员工对安全操作规程不熟悉，在车辆发生溜车后，未按照操作规程的要求控制车辆，冒险作业。三是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未组织员工学习过应急方面的知识，未组织过相关应急演练，未制定外出作业时的安全管理制度，未制定车辆检修过程中的操作规程。
2.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安全管理松懈，对外来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外来人员到厂区内作业时，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作业现场“三违”行为；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未对检修场地的坡度引起重视。

十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白某某（死者）作为专业车辆维修人员，作业过程中违章冒险作业，忽视作业安全，导致挤压致死，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亡，不再进行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对检修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落实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现场防护措施未设置。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青海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4年版）》之规定予以处罚。鉴于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主要负责人已死亡，该公司无法履行行政处罚，建议免予处罚。

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来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制止和纠正现场“三违”行为，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导致事故发生。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的规定，予以处罚。

（三）建议约谈和作出检查的人员及单位

贵南县交通运输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该经营单位监管不到位，负有行业监管不力责任，责成贵南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向贵南县人民政府党组作检讨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作为突发事件信息报送主管部门，在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及时将事故情况上报州级部门，存在迟报现象。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当日值班领导旦某某向贵南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作出检讨，责成贵南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向贵南县人民政府党组作检讨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十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是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未制定并落实安全教育培训计划，修理厂的安全管理陷入失管状态；二是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对外来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制止和纠正现场“三违”行为，未与承包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三是贵南县宏达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作业条件差，对车辆检修作业区域路面不平整的现象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检修作业安全管理处于低水平。四是双方企业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安全责任界定不清晰，缺乏有效的安全沟通和协同管理机制。在面对车辆故障维修这类日常作业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安全管理流程，使得潜在的安全隐患未能得到及时排查和消除。五是双方企业安全意识淡薄，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程度不足。没有将安全生产真正落实到日常运营的每一个环节，从管理层到一线作业人员，都缺乏对安全风险的敬畏之心，导致在作业过程中出现诸多违规行为，最终引发了这起悲剧事故。六是应急管理部门
十六、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一）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是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包括私营企业主）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加强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管理知识的学习，提升安全管理能力。二是完善外来人员安全管理制度、工程车辆维修安全操作规程、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治理等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各生产作业点、各岗位安全职责和作业流程，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有章可循。三是完善应急管理与事故报告机制，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高企业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二）加大安全管理力度，提升作业安全水平。

一是企业要全面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确保全体员工熟悉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楚现场作业各项安全风险，掌握安全防范技能和应急处置方法。二是严格执行外来人员登记管理制度，所有外来人员进入公司厂区的一切活动，公司必须安排专人全程陪同，在作业前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全程进行安全监护，对作业时的“三违”行为及时制止和纠正，对多次违章且屡教不改的人员要及时清退。三是建立设备、车辆定期检修和维护保养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检修计划，明确检修内容和周期，所有车辆检修时，选择平坦地面，并严格落实《工程车辆维修安全操作规程》，确保车辆维修过程中的安全。

（三）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
一是要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属地管理体制机制，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要求，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底线思维，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的关系，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第一位置，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有效防范和化解安全生产风险，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二是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指导企业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要以案促改，督促指导企业开展全方位、动态化的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增强安全管理的预见性和洞察力，实现“预警在先、化解在前”，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三是要进一步强化对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采取“四不两直”等方式深入企业生产现场，重点检查企业安全教育培训、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及时整改到位。四是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应急演练等方式，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强化主要负责人履职、强化安全管理机构、强化技术管理、强化安全教育培训等，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贵南县“8·31”人员伤亡事件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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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








经查询贵南县尕白汽车修理厂为个体工商户，建议再此对其性质进行阐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与违法行为不相符。





